
 

開立診斷証明書應注意事項 

方法：必須由申請人帶受照顧人到至由勞委會公告合格醫療機構，開立失能診斷証

明書。所需文件如下： 

1. 失能診斷證明書  

2. 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 

3. 受照顧人二吋照片三張 

4. 申請人身份證正本 

5. 受照顧人身份證正本、健保卡  

開立診斷証明書時應注意事項： 

1. 一定要找經常看診之醫生 

2. 醫生證明書，受照顧人一定是２４小時需要人照顧 

3. 巴士量表要３５分以下（含３５分），年紀滿 80 歲以上 60 分 

4. 基本傳遞單、失能診斷證明書，一定要寫通訊電話、行動電話。 

失能診斷證明書開立後，醫院會用掛號寄至雇主家裡，也會寄至長期照護管理中

心，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將會主動跟雇主聯絡，進行求才動作，沒有媒合成功，長期

照護管理中心會寄通知給勞委會，勞委會收到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的文件，會主動在

勞委會網站發文。 

申請看護工應備之文件： 

1. 申請人之身份證影印本。 

2. 申請人與受照顧人之戶口名薄影印本。 

 


